
 

 

INTERNAL 

HSBC FlexInvest及 Future Planner iPhone 16每月大抽獎條款及細則（「優惠」）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本行」或「滙豐」）保留隨時更改

本推廣優惠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本行亦可能運用酌情權取消此優惠而毋須事先通知。本行不

會為相關改變、終止及／或取消決定所引致之影響負上任何責任。  

2. 除合資格客戶（見以下之定義）及本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 》強制執行本推廣優惠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推廣優惠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下的利益。  

3. 是次推廣活動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4. 如推廣資料與本條款及細則在文義上出現分歧，概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5. 本優惠受有關的監管條例約束。  

6. 本優惠適用於香港。本推廣優惠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律詮釋，每位合資格客戶（見以下之定義）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 

7. 優惠合資格的客戶仍需繳付所有其它有關基金之收費，包括管理費及其它費用。 

8. 本推廣優惠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9. 合資格客戶（見以下之定義）有責任遵照法例而（自行）支付因獲得有關折扣而牽涉的一切

稅款、關稅、徵費或類似稅項，本行對此概不負責。  

10. 本文所含資訊僅供香港人士使用。 

11. 如有與優惠有關的任何爭議，本行對與優惠有關的所有事項保留最終決定權，對所有有關各

方均具有約束力。 

 

優惠的特定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之有效期為 2024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誰可以參加此活動（「合資格客戶」）? 

2. 此優惠適用於擁有投資戶口，居住在香港，及於本行紀錄擁有有效電郵地址的滙豐卓越理財

及滙豐卓越理財尊尚戶口持有人。 

3. 於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9月 30日期間未曾於 FlexInvest 進行投資，及在 FlexInvest 沒有

持有任何基金的滙豐卓越理財及滙豐卓越理財尊尚戶口持有人。 

如何參加此優惠? 

4. 合資格客戶必須採取以下條款 5及 6中的 2個步驟，以符合資格參加優惠。 

5. 第一步: 合資格客戶必須於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內的 Future Planner設立退休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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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uture Planner的首次用戶將被引導完成設定服務的步驟，包括目標設立和輸入財

務狀況。 

(ii) 完成後，及對現有 Future Planner用戶而言，合資格客戶必須點選退休選項，檢視

「我的目標」下的退休目標，及按右上角的「編輯」按鈕(鉛筆圖示) ，編輯目標詳

細資料。 

(iii) 檢視詳細資料後，及按「確認」按鈕，合資格客戶將完成參加優惠所需的第 1 步。 

6. 第二步: 合資格客戶必須於 FlexInvest投資最少港幣 5,000元，以參加其中一個抽獎時段 

(i) 合資格客戶必須於 FlexInvest的一款或多款基金，下達總額最少港幣 5,000元認購

交易指示（「合資格交易」）。 

(ii) 抽獎在六個月內，每月進行一次。合資格交易必須在抽獎時段內進行(請參閱條款

8表(I)作參考) ，以符合資格參加該月抽獎。當月進行的交易不會轉移到下一個月

的抽獎。 

(iii) 不管交易次數為何，每月的抽獎只會接受每名合資格客戶參加一次。一個月內的多

次交易不會增加參加者在該次抽獎的中獎機會。每名客戶在每月的該次抽獎只可以

參加一次。 

優惠詳情：HSBC FlexInvest及 Future Planner iPhone 16每月賞 

7. 完成以上「如何參加此優惠」概述的要求的合資格客戶，會自動進入我們贏取 iPhone 16 Pro 

256GB（「獎品」）的抽獎。 

8. 得獎者將每月隨機抽出。由 2024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共有 6 位得獎者，如表

(I) 所示。一名合資格客戶只會得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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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 

抽獎時段 獎品 抽獎結果公佈 

2024年 10月 1日至 2024年

10月 31日 

iPhone 16 Pro 256GB一部 

2025年 1月 21日 
2024年 11月 1日至 2024年

11月 30日 

iPhone 16 Pro 256GB一部 

2024年 12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iPhone 16 Pro 256GB一部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

月 31日 

iPhone 16 Pro 256GB一部 

2025年 4月 22日 
2025年 2月 1日至 2025年 2

月 28日 

iPhone 16 Pro 256GB一部 

2025年 3月 1日至 2025年 3

月 31日 

iPhone 16 Pro 256GB一部 

 

9. 每次抽獎結果公佈後，得獎者將會收到通知。得獎者必須在收到通知後 3個月內，到位於香

港皇后大道中 1號滙豐總行大廈的指定滙豐分行，領取獎品。 

10. 本行有權以用其他禮品取代獎品及/或更改獎品（或取代獎品的其他禮品）價值，而無須事前

通知。 

11. 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利決定客戶是否符合資格參加此優惠及/或獲得獎品。如本行任何階段

（推廣期內或其後），發現合資格客戶不遵守此條款及細則，本行有權取消他們參加此優惠

的資格，和所獲得的獎品。 

12. 如本行有理由相信任何客戶利用或教唆他人使用不正當或詐欺方法干擾此優惠的運作和任何

部分，造成技術問題和障礙，危害、損壞或影響此優惠的舉辦、準確性、公平性或順利運

作，或本行偵測後端或前端的任何無效或不完整的資料輸入，本行保留取消其參加此優惠的

資格，並對本行因上述任何情況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損害和損失提出索賠的所有權利。 

13. 此優惠將在香港舉行，並根據現行法律和監管要求提供。 

誰不能獲享此推廣? 

14. 取消合資格交易，或在得獎者將隨機抽出前，關閉用作進行合資格交易的戶口的合資格客

戶，將不能參加此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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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此推廣亦不適用於美國公民，（暫時及永久）居民/納稅人居民。 

16. 持有聯名投資戶口的客戶不能參加此優惠。 

17. 現任滙豐員工不能參加此優惠。 

 

重要風險通知  

1. 基金乃投資產品而部分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的，但閣下不應投資

在該基金，除非中介人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投資經驗及目

標後，該類產品是適合閣下的。  

2. 基金產品並不相等於定期存款。  

3. 投資者不應僅根據此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  

4.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業績數據並非未來業績的指標。欲知投資產品詳情、有關費用及風險因

素，請參閱銷售文件及/或有關文件。  

5. 您應就本身的投資經驗、投資目標、財政資源及其他相關條件，小心衡量自己是否適合參與

任何投資項目。”Future Planner”概括的所有產品僅供模擬目的，並沒考慮產品的適合程度及個

人負擔能力。其表現（包括但不限於回報、風險、保費金額、供款年期、現金價值和保障範

圍）可能與實際產品有所不同，我們不代表或保證模擬工具中提供的任何變動都可能在未來

發生，因為過去的表現不一定代表未來的結果，亦可能沒有任何滙豐產品可提供此工具模擬

情況中相同的結果。如您希望了解我們如何計算得出您的模擬情況，請聯絡本行職員。 

6. 向你提供的有關產品或服務的任何廣告、市場推廣或宣傳物料、市場資料或其他資料，其本

身不會構成任何產品或服務的招攬銷售或建議。請注意，我們並不會將”Future Planner”中

提供的模擬直接視為購買任何投資或保險產品的建議。”Future Planner”中提供的模擬僅供

參考。您不應在未尋求具體專業建議的情況下根據本頁面上的任何訊息採取行動。 

風險披露 

1. 在最壞情況下，基金價值或會大幅地少於您的投資金額（在極端情況下，您的投資可能會變

成沒有價值）。 

2. 投資於某種市場之基金（例如: 新興市場、商品市場、小型企業等）可能會涉及較高風險並通

常對價格變動較敏感。  

3. 信貸風險/ 利率風險 – 投資於固定收益證券的基金的價值可因利率變動而下跌，並須承受發

行人可能不支付證券款項的信貸風險。由於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基金價格可能更為波動，

及可能承受相比傳統證券更大程度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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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易對方風險 – 倘基金買賣並非於認可交易所買賣的金融衍生工具合約，則會因有關交易對

方而蒙受信貸風險。該等工具並無給予適用於在組織完善的 交易所買賣金融衍生工具的參與

者的保障（例如交易結算公司的履約保證）。與基金買賣有關工具的交易對方可能無力償

債、破產或違約，屆時或會令基金承受重大損失。  

 

向您提供的有關產品或服務的任何廣告、市場推廣或宣傳物料、市場資料或其他資料，其本身不

會構成任何產品或服務的招攬銷售或建議。 

本文所載資料並不構成招攬或建議任何人作存款，或購買或出售或投資任何產品的要約。 

此文件所載內容及資料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香港任何監管機構審查。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